
解釋字號 釋字第32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2年10⽉08⽇

解釋爭點 都市計畫法「河道」意涵？「⾏⽔區」屬之？

解釋文 　　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所稱之河道，係指依同

法第三條就都市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，⽽合理規劃所設置之

河道⽽⾔。⾄於因地勢⾃然形成之河流，及因之⽽依⽔利法公告

之原有「⾏⽔區」，雖在都市計畫使⽤區之範圍，仍不包括在

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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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都市計畫係指在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⽣活之經濟、交通、衛

⽣、保安、國防、文教、康樂等重要設施，作有計畫之發展，並

對⼟地使⽤作合理之規劃⽽⾔，都市計畫法第三條定有明文。同

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所稱之河道，係指依⾸開規定合理規

劃所設置，且依其第⼆項規定「應儘先利⽤適當之公有⼟地」之

河道。⾜⾒此種河道所使⽤之⼟地原非河道，依都市計畫之設置

始成為河道之公共設施⽤地，⾄由於地理形勢⾃然形成之河流及

因之⽽依⽔利法公告之原有⾏⽔區⼟地，雖在都市計畫使⽤區之

範圍，既非依都市計畫法所設置，⾃不屬上述之公共設施⽤地，

縱將之改稱為河道，亦同。其依都市計畫法第三⼗⼆條所劃定之

使⽤區或特定專⽤區，乃為使⽤管制事項⽽設，與公共設施⽤地

之設置，⼆者並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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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陳瑞堂 

⼀、都市計書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所稱之「河道」係屬河
川區域⼟地，依都市計畫法法定程序編定之「⾏⽔區」⼟地，應
屬該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所舉之河道⽤地，迭經經濟部七
⼗、六、⼆⼗五經（七○）⽔⼆五四三○號，七⼗五、⼗⼆、⼆
⼗六(七五)經⽔司發第○五四號函，以及內政部七⼗八、七、⼆
⼗九台（七八）內營字第七○九⼀⼆四號函闡釋甚明。⾏政院曾
於⺠國七⼗四年三⽉八⽇以台七⼗四經字第四⼀⼆三號函釋明



「⾏⽔區內⼟地係以洩洪為⽬的，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範圍」。 

⼆、都市計畫法原無「⾏⽔區」之名稱，「⾏⽔區」⼀詞⾒於⽔
利法第七⼗八條，⽽⽔利法施⾏細則第⼀百四⼗⼆條並有⾏⽔區
之定義。即⾏⽔區乃指⼀、已築有堤防者，為⼆堤之間之⼟地。
未築有堤防者，為尋常洪⽔位達到地區之⼟地。⾏⽔區之設置旨
在防⽌⼈⺠在該地區為建築或種植為⾏為，以致妨礙⽔流，係屬
⽔利⾏政⽬的之措施。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列
「河道」為公共設施⽤地之⼀。依經濟部⽔利司七五經⽔司發第
○五四號函釋「所謂『河道』係屬河川區域⼟地，指位於河川區
域內⼀切公私有⼟地⽽⾔，築有堤防者，包括⾏⽔區、堤防⽤
地、或維護保留使⽤地或安全管制地等，未築有堤防者，為尋常
洪⽔位到達線或堤防預定線或安全管制線所包括之⼟地。」⾜⾒
「河道」之含義較「⾏⽔區」為廣，其為公共設施⽤地，應由都
市計畫預為規劃保留，以便按計畫實施建設，使都市得以正常發
展。「⾏⽔區」與「河道」兩者性質與⽬的均有不同，故依⽔利
法公告為「⾏⽔區」之⼟地，經都市計畫規劃者，如認其係都市
計畫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所規定之公共設施即應使⽤該條
「河道」之名稱，如認為不符合「河道」之定義，非公共設施⽤
地則應按其⽤途地區加以規劃，仍依⽔利法⾏⽔區公告⽽為都市
計畫法所無之「⾏⽔區」⼀詞，以致發⽣此「⾏⽔區」究係都市
計畫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之「河道」抑係該法第三⼗⼆條
第⼀項之「其他使⽤區」之疑義，進⽽引起其是否為公共設施保
留地應否加成補償之爭議。 

三、內政部變更上開釋⽰係以「查都市計畫『⾏⽔區』係屬都市
計畫法第三⼗⼆條所稱之使⽤分區之⼀種，係將原本即無法供都
市發展之⼟地，依⾃然環境、地理形勢、使⽤現況⽽劃定；⽽
『河道』則為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所稱之公共設施⽤地，係因
都市發展之需新闢⼈⼯河道⽽劃設....」云云。然查此種區別不但
於法無據，且與事實不符。以⾏政法院七⼗五年度判字第三五三
號判決為例，系爭⼟地經台灣省政府公告列入⼤漢溪河川區域線
內為⾏⽔區，但該地同時亦依都市計畫法規劃為農業區，公告中
訂明，測定之河川區域線位於該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者，應由台
北縣政府於變更都市計畫時，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
第⼀款規定劃為「河川⽤地」（應為「河道」之誤），並未因其
係⾃然形成之⾏⽔區⽽不得劃為公共設施⽤地之「河道」。⼜⼆
重輸洪道依都市計畫規劃部分為⼈⼯新闢者，但仍規劃為「⾏⽔
區」，並未因其非⾃然形成⽽規劃為「河道」。如有實際需要，
都市計畫將⾃然形成之河川、⾏⽔區規劃為河道有何不可？限定
於⼈⼯新闢有何必要？況且所謂⾃然、⼈⼯，往往難以區分，以
此為區別標準徒增實務上之困擾。 

四、實則，都市計畫針對河川為規劃者，其名稱紛歧不⼀，有稱
為河川、有稱為河道，亦有稱⾏⽔區，迨七⼗九年有關部⾨會議
結果，採「河川區」為統⼀名稱（據台北縣⼯務局都市計畫說
明）。「河川區」⼀詞固無法明瞭其究竟為「⾏⽔區」或「河
道」，「河道」「⾏⽔區」之名稱亦未必能表⽰其係都市計畫法



第四⼗⼆條之「河道「或「⾏⽔區」。在此名實未必相符之情形
下，以其都市計畫上之名稱判斷其是否為公共設施⽤地亦未盡合
理。 

五、都市計畫法第三⼗⼆條規定之⼟地使⽤分區，其各使⽤區均
有其特定之⽤途，依其使⽤之⽬的⽽設各種限制，此觀之該法第
三⼗⼆條⾄第三⼗九條⾃能了然。第三⼗⼆條第⼀項後段之所謂
「其他使⽤區」或「特定專⽤區」亦然。「⾏⽔區」係為洩洪等
⽽規劃，但洩洪並非其本⾝之⽬的，⽽係為公共安全⽽設，因⽽
於都市計畫規劃時得將其列為公共設施⽤地。例如依台北市河川
管理規則，在河川區域內得種植無礙於⽔道防衛之農作物，此地
區即為保留農業地區，使⽤⽬的為農耕，上述案例既為農業區⼜
為「⾏⽔區」原因即在此。聲請機關認為「⾏⽔區」之河道，⽽
係都市計畫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後段所稱之「其他使⽤區」，非
公共 設施⽤地，不得依平均地權條例第⼗條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
規定補償，即有可議。 

六、都市計畫法劃設之「河道」有保留期間之規定，逾期不徵收
視為撤銷，⼟地權利⼈不復受其限制，⽽曾依⽔利法公告為「⾏
⽔區」，則縱經依都市計畫法規劃亦仍認其為「⾏⽔區」，因非
河道，並無保留期間⽽永久受各項限制，顯失公平。 

七、總之，是否為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之河道，應就其實質觀
之，如經依該法規劃，無論其係⾃然形成或⼈⼯開闢，亦不論其
是否曾經依⽔利法公告為「⾏⽔區」，均應視之為該第四⼗⼆條
之「河道」，反之，僅依⽔利法公告為「⾏⽔區」⽽未經依都市
計畫規劃者以及實質上不具河道條件者，均不得認其為第四⼗⼆
條之 「河道」。 

八、本件解釋文採聲請機關上述主張為解釋原則⾃有未妥，爰提
不同意⾒如上。 

相關法令 都市計畫法第3條、第32條、第42條第1項第1款
(77.07.15)

⽔利法第83條(72.12.28)

相關文件 抄⾏政院聲請書 中華⺠國八⼗⼆年五⽉八⽇

臺八⼗⼆法字第⼀三五七⼆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有關都市計劃設為「⾏⽔區」之⼟地，是否屬都市計畫法

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所定「公共設施⽤地」之⼀種，⾏政法

院所持⾒解與本院及內政部、臺北市政府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，

請轉請貴院⼤法官會議解釋惠復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591&ldate=1988071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480&ldate=19831228&lser=001


說 明：

⼀、聲請統⼀解釋之⽬的

臺北市政府函略以，都市計畫「⾏⽔區」係屬都市計畫法第三⼗

⼆條所稱之使⽤分區之⼀種，係將原本即無法供都市發展之⼟

地，依⾃然環境、地理形勢、使⽤現況⽽劃定‥‥‥。與「河道」

屬公共設施⽤地者有別，其徵收係以被徵收當期之公告⼟地現值

辦理徵收補償。惟⾏政法院誤認為「⾏⽔區」係公共設施⽤地，

導致該府地政處原曾獲判勝訴之案件，於⺠國八⼗年八⽉份之

後，該等相同案件再審之訴均反獲敗訴，如依此判決，市府之徵

收將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⼟地現值並加計四成補

償，非但政府財政無法負擔，嚴重影響各種建設之推展，甚且導

致⺠眾與政府間之抗爭，有損政府之威信，尤以其層⾯非侷限於

臺北市，更及於⾼雄市及臺灣省，為⼀通案，影響甚⼤，故認有

聲請統⼀解釋之必要。

⼆、法律或命令⾒解發⽣歧異之經過及涉及之法律或命令條文。

1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。 

緣臺北市政府為興辦原雙園區雙園堤防加⾼及堤防外整地⼯程、

新店溪跑⾺場⾄華中橋堤外低⽔護岸及整地⼯程，需⽤該市００

０區００段０⼩三八九地號、００段０⼩段六八八地號等⼆五七

及⼀⼀五筆⼟地、經報奉本院 76.04.09 臺內地字第四九⼆⼆七

五號及 76.03.27 臺內地字第四八七七九九號函准予徵收後，市

政府（再審原告）據以76.05.13 北市地四字第⼀九⼆八五號及 

76.04.27 北市地四字第⼀五九七○號公告徵收，陳０鐘（即再審

被告)等於公告期間內，以其所有被徵收⼟地地價按徵收當期之

公告⼟地現值補償偏低為由，向再審原告提出異議，請求依平均

地權條例第⼗條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規定補償。案經再審原告以

76.12.22 北市地四字第五五三三⼆號函復略以都市計畫⾏⽔區⼟

地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，無從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

告⼟地現值補償等語，未准所請。再審被告等不服，循序提起訴

願、再訴願，均遭決定駁回，復提起⾏政訴訟，亦遭⾏政法院八

⼗年度判字第七六七號判決駁回。嗣再審被告等主張該判決適⽤

法規顯有錯誤，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第⼀款規定，提起再審

之訴，經該法院以八⼗年度判字第⼆○○六號判決「原判決（八

⼗年度判字第七六七號）廢棄。再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暨原處分

均撤銷。」茲再審原告以八⼗年度判字第⼆○○六號判決有⾏政

訴訟法第⼆⼗八條第⼀款「適⽤法規顯有錯誤」之再審事由提起



再審之訴，業經該法院以八⼀年度判字第四⼀五號判決：「再審

之訴駁回」致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敗訴確定。

2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、條文及其所表⽰⾒

解之內容。

⾏政法院確定判決認為⾏⽔區為公共設施⽤地之主要理由：查所

謂河道係屬河川區域⼟地，指位於河川區域內⼀切公私有⼟地⽽

⾔，築有堤防者，包括⾏⽔區、堤防⽤地，或維護保留使⽤地或

安全管制地等；未築有堤防者，為尋常洪⽔位到達線或堤防預定

線或安全管制線所包括之⼟地，經濟部⽔利司 75.12.26 （75）

經⽔司發字第○五四號函解釋有案。臺北市政府地政處⾃承⾏⽔

區劃設⽬的在為疏通洪⽔之⽤，則其為河道⽤地之⼀部分，殊無

可疑。依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「河道」為

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設置之公共設施⽤地之⼀種，則⾏⽔區⾃亦

應認係公共設施⽤地，更無可疑。‥‥‥況上開條款所稱「河道」

包括依都市計畫法定程之編定之「⾏⽔區」在內，其徵收補償應

有平均地權條例第⼗條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⼟地

現值補償其地價之規定之適⽤。

三、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（⼀）解決歧異⾒解，必須統⼀解釋之理由。

⾏政法院係將依⽔利法公告之「⾏⽔區、⽔道」誤指為都市計畫

法之「⾏⽔區、河道」；復以⽔利法之規定，「⽔道」包括⾏⽔

區，⽽推論⾏⽔區係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⽤地，有都市計畫法第

四⼗⼆條之適⽤，⾄於本院暨所屬相關部會及省、市政府均⼀致

認為「⾏⽔區」並非「河道」，並無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之適

⽤，顯⾒⾏政機關與⾏政法院適⽤同⼀法律所持⾒解有異，有聲

請司法院統⼀解釋之必要。

（⼆）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。

1.都市計畫法所劃設之「⾏⽔區、河道」與⽔利法所公告之「⾏

⽔區、⽔道」之法令依據不同，其劃設程序及徵收補償亦有不同

之法令規定。本案⾏政法院將依⽔利法公告之「⾏⽔區、⽔道」

誤指為都市計畫法之「⾏⽔區、河道」；復以⽔利法之規定，

「⽔道」包括⾏⽔區，⽽推論都市計畫⾏⽔區屬於都市計畫河道

之⼀部分，係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⽤地，顯與都市計畫法第八

條、第三⼗⼆條及第四⼗⼆條規定不合，⾏政法院之判決，顯有

違誤。

2.⾏政法院所引⽤之本院 74.03.08 臺七⼗四經字第四⼀⼆三號函



說明⼆之（四）釋⽰「⾏⽔區內⼟地係以洩洪為⽬的，屬於公共

設施保留地範圍‥‥‥。」，殊不知該函係針對「⾏⽔區內⼟地，

可否援引農業發條例予以免徵⼟地增值稅？」⽽為釋⽰，該項錯

誤之說明（結論無誤）非但 76.11.24 臺（76）內營字第五五○

四四三號函：「⾏⽔區、⽔岸發展區為都市計畫法第三⼗⼆條第

⼀項規定所劃定之使⽤分區，非屬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所規定

之公共設施⽤地。」加以澄清；且依本院81.04 .25 臺八⼗⼀內

字第⼀三九九三號函釋：查都市計畫「⾏⽔區」係屬都市計畫法

第三⼗⼆條所稱之使⽤分區之⼀種，係將原本即無法供都市發展

之⼟地，依⾃然環境、地理形勢、使⽤現況⽽劃定；⽽「河道」

則為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所稱之公共設施⽤地，係因都市發展

需要新闢⼈⼯河道⽽劃設，⼆者之劃設原則、⽬的與依據不同。

本案⾏政法院將依⽔利法公告之⾏⽔區、⽔道，誤指為都市計畫

法之⾏⽔區、河道、復以⽔利法之規定，⽔道包括⾏⽔區，⽽推

論都市計畫⾏⽔區屬於都市計畫河道之⼀部分，係屬都市計畫公

共設施⽤地，顯與都市計畫法第八條、第三⼗⼆條及第四⼗⼆條

規定不合，⾏政法院所作之判決，確有待斟酌之意，⾜⾒「⾏⽔

區非公共設施⽤地」為本院所屬相關部會及省市政府⼀致之⾒

解。

3.司法院 79.05.23 院臺秘⼆字第○三三四○號函說明⼆，⼤法官

會議議決：「查⾏⽔區係為⽔利防洪⽽設，屬於都市計畫法第三

⼗⼆條之⼟地使⽤分區管制問題，河道則屬同法第四⼗⼆條規定

公共設施⽤地之⼀種，兩者立法⽬的不同‥‥‥」，顯⾒⼤法官會

議議決所表⽰之⾒解，亦認定「⾏⽔區」僅是都市計畫使⽤分區

之⼀種，非為公共設施⽤地，⾄為明顯。

4.臺北市政府對都市計畫⾏⽔區之徵收補償，以往均係以被徵收

當期公告⼟地現值辦理徵收補償；如認⾏⽔區為公共設施⽤地，

則將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⼟地現值並加計四成補

償。

依此核計，其所需補償費即⾼達⼆百五⼗四億餘元，比原核發⼗

九億餘元多出⼗三倍．如此龐⼤數額，政府實難以負擔。上述數

額尚不包括該府舉辦之基隆河截彎取直案⼀般徵收在內，此外，

⾼雄市及臺灣省政府均類似情形，益⾒本案為通案⽽非個案。

5.綜上所述，⾏政法院係將依⽔利法公告之「⾏⽔區、⽔道」誤

指為都市計畫法之「⾏⽔區、河道」；復以⽔利法之規定，「⽔

道」包括⾏⽔區，⽽推論⾏⽔區係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⽤地，有



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之適⽤，惟本院暨所屬相關部會及省、市

政府均⼀致認為⾏⽔區並非河道，並無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之

適⽤。顯⾒⾏政機關與⾏政法院適⽤同⼀法律所持⾒解有異，有

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規定聲請 貴院統⼀解釋之必

要。

四、按臺北市政府來函所敘⾒解，核與內政部及本院⼀貫之⾒解

相同，⽽與⾏政法院判決（八⼗年度判字第⼆○○六號、八⼗⼀

年度判字第四⼀五號及第⼀○八四號判決）所持⾒解有異，爰依

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規定，函請惠予解釋。

五、檢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

附件⼀、臺北市政（79）府訴字第七九○三⼀七九⼀號訴願決定

書影本⼀份。

附件⼆、內政部臺（79）內訴字第八三⼆○九六號再訴願決定書

影本⼀份。

附件三、⾏政法院八⼗年度判字第七六七號判決書影本⼀份。

附件四、⾏政法院八⼗年度判字第⼆○○六號判決書影本⼀份。

附件五、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四⼀五號判決書影本⼀份。

附件六、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○八四號判決書影本⼀

份。

附件七、內政部 72.12.05 臺內營字第⼀九⼆四⼀⼀號函影本⼀

份。

附件八、⾏政院 74.03.08 臺七⼗四年經字第四⼀⼆三號函影本

⼀份。

附件九、內政部 76.11.24 臺內字營字第五五○四四三號影本⼀

份。

附件⼀○、內政部 78.11.08 臺 78 內營字第七四五五三八號函影

本⼀份。

附件⼀⼀、司法院 79.05.23 院臺秘⼆字第○三三四○號函影

本。

附件⼀⼆、⾏政院 81.03.25 臺八⼗⼀內字第⼀三九九三號函影

本。

附件 六：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○八四號

再審原告機關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

再 審 被 告 陳０鐘

李陳０女

蔡０⽀



陳０諒

陳０興

陳０河

陳０雄

陳０謝

陳０⻄

陳０樹

曹 ０

楊０來

楊０⽔

楊０興

楊陳０說

楊０慶

楊０明

楊０雄

王０傳

王０忠

王０男

王０明

陳０稻

陳０昌

陳０忠

陳０貴

陳０聰

陳０惠

陳郭０桂

陳楊０⽟

陳０男

陳０卿

劉陳０桔

陳０卿

陳０卿

陳０銀

陳０煌

陳０勝

陳０郎



陳０⽣

陳０華

周陳０真

張陳０淑

陳０蓮

兼右四⼗四⼈訴訟代理⼈

陳０忠

右再審原告機關因徵收補償事件，對本院中華⺠國八⼗⼀年三⽉

五⽇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四⼀五號判決，提起再審之訴，本院判決

如左：

主 文

再審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臺北市政府為興辦原雙園區雙園堤防加⾼及堤外整地⼯程、新

店溪跑⾺場⾄華中橋堤外低⽔護岸及整地⼯程，需⽤該市０００

區００段０⼩段三八九地號、００段０⼩段六八八地號等⼆五七

及⼀⼀五筆⼟地，經報奉⾏政院 76.04.09 臺內地字第四九⼆⼆

七五號及 76.03.27 臺內地字第四八七七九九號函准予徵收後，

再審原告據以 76.05.13 北市地四字第⼀九⼆八五號及 76.04.27 

北市地四字第⼀五九七○號公告徵收。再審被告等於公告期間

內，以其所有被徵收⼟地地價按徵收當期之公告⼟地現值補償偏

低為由，向再審原告提出異議，請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⼗條有關

公共設施保留地規定補償。案經再審原告以 76.12.22 北市地四

字第五五三三⼆號函復略以都市計畫⾏⽔區⼟地非屬公共設施保

留地，無從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⼟地現值補償等

語，未准所請。再審被告等不服，循序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均遭

決定駁回，復提起⾏政訴訟，亦遭本院八⼗年度判字第七六七號

判決駁回。嗣再審被告等主張本院之該判決適⽤法規顯有錯誤，

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第⼀款規定，提起再審之訴經本院以八

⼗年度判字第⼆○○六號判決「原判決（八⼗年度判字第七六七

號）廢棄。再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暨原處分均撤銷」。茲再審原

告機關以本院八⼗年度判字第⼆○○六號判決有⾏政訴訟法第⼆

⼗八條第⼀款「適⽤法規顯有錯誤」之再審事由，提起再審之

訴，經本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四⼀五號判決駁回，復依⾏政訴訟

法第⼆⼗八條第⼀款規定，對之提起再審之訴前來。茲摘敘再審

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



再審原告機關再審意旨略謂：⼀、查平均地權條例第⼗條後半段

規定「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

保留地之平均公告⼟地現值，補償其地價」中之「在都市計畫區

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」，應係指依都市計畫法第四章（公共設施

⽤地）第四⼗⼆條規定設置者⽽⾔，⽽依該條規定指定之公共設

施保留地，⽅得依同法同章第四⼗八條規定以徵收⽅式取得。易

⾔之，依都市計畫法規定以徵收⽅式取得者，始能適⽤平均地權

條例第⼗條後半段規定予以補償，另依都市計畫法第三章（⼟地

使⽤分區管制第三⼗⼆條規定所劃設之使⽤分區⼟地，都市計畫

法並無可徵收之規定，可否徵收，需依⼟地法或其他法律有否規

定⽽定，惟不適⽤都市計畫法徵收之規定，⾃不待⾔。本案「⾏

⽔區」⼟地，非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僅屬使⽤分區之⼀

種，本處八⼗年⼗⼆⽉⼆⼗七⽇北市地四字第四八八五八號函所

送再審之訴起訴狀論述甚詳仍引⽤之。⼆、復查都市計畫「⾏⽔

區」係屬都市計畫法第三⼗⼆條所稱之使⽤分區之⼀種，係將原

本即無法供都市發展之⼟地，依⾃然環境、地理形勢、使⽤現況

⽽劃定；⽽「河道」則為都市計劃法第四⼗⼆條所稱之，公共設

施⽤地，係因都市發展需新闢⼈⼯河道⽽劃設，⼆者之劃設原

則、⽬的與依據不同，惟均需透過都市計畫之法定程序為之，始

有其效⼒。三、⽔利法所稱之「⾏⽔區」係指已築有堤防者為⼆

堤之間之⼟地或未築有堤防者為尋常洪⽔位達到地區⼟地，「⽔

道」係指江、河、川、溪、運河、減河等⽔流經過之地域，其範

圍經由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得依法徵收之，未

徵收者為防⽌⽔患並得限制其使⽤，此為⽔利法第八⼗⼆條、第

八⼗三條、⽔利法施⾏細則第⼗六條之⼀及第⼀百四⼗⼆條所明

定。準此⽔利法所公告之「⾏⽔區」「⽔道」，無需透過都市計

畫之程序加劃定，其徵收⾃應依該法之規定辦理。四、都市計畫

法所劃設之「⾏⽔區、河道」與⽔利法所公告之「⾏⽔區、⽔

道」之法令依據不同，其劃設程序及徵收補償亦有不同之法令規

定，本案係依⽔利法及⼟地法之規定徵收並依平均地權條例第⼗

條前半段規定以徵收當期之公告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，並無不

當。⽽貴院將依⽔利法公告之⾏⽔區、⽔道誤指為都市計畫法之

⾏⽔道、河道，復以⽔利法之規定，⽔道包括⾏⽔區，⽽推論都

市計畫⾏⽔區屬於都市計畫河道屬於都市計畫河道之⼀部分，係

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⽤地，顯與都市計畫法第八條、第三⼗⼆條

及第四⼗⼆條規定不合，貴市院該判決適⽤法規顯有錯誤。為此



提起再審之訴，請將鈞院八⼗⼀年判字第四⼀五號、八⼗年判字

第⼆○○六號判決均予廢棄，並將再訴願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⼀

併撤銷等語。

再審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（⼀）都市計畫法為⼟地法之特別法，

當然優先適⽤，再審原告竟謂惟不適⽤都市計畫法徵收之規定，

有悖法律適⽤原則。（⼆）系爭⼟地⾏⽔區，原為⼯業區及混合

區，於七⼗五年間由臺北市政府⼯務局七⼗五年五⽉⼆⼗⽇北市

⼯⼆字第⼀⼆三⼀六號函，擬變更都市計畫，變更雙園堤防上道

路⽤地及堤外⼯業區、混合區、公園綠地為堤防⽤地、道路⽤地

及⾏⽔區，並製成數⼗張連成⼤型細部計畫圖，由區⻑林輝鎮主

持在華中橋下⾥活動中⼼舉辦說明會，亦將該圖在雙園區公所公

開展覽，報請內政部同年⼗⼆⽉⼀⽇臺內營字第四六五○○號函

核准，以同年⼗⼆⽉⼗三⽇ 75 府⼯字第⼀三七九六四號公告七

⼗五年⼗⼆⽉⼆⼗四⽇零時⽣效，完成都市計畫法定程序。再審

原告謂都市計畫法第三⼗⼆條使⽤分區，第四⼗⼆條河道公共設

施⽤地，均需透過都市計畫之法定程序為之，始有其效⼒云云，

無非諉稱未完成法定程序。（三）⽔利法第八⼗⼆條、第八⼗三

條規定所稱得依法徵收之，所謂依法徵收，當指都市計畫法第四

⼗八條及⼟地法第⼆百零八條有關徵收⼟地之規定。再審原告曲

解法意，竟謂無需透過都市計畫之程序加以劃定，其徵收⾃應依

⽔利法之規定辦理即可，與前項所謂都市計畫法第三⼗⼆條使⽤

分區、第四⼗⼆條河道公共設施⽤地，均需透過都市計畫法之法

定程序為之，始有效⼒，顯相⽭盾。（四）系爭⼟地「⾏⽔區」

已完成都⼱計畫法定程序，已如上述（第⼆點）。⽽⾏⽔區屬河

道範圍為中央⽔利主管機關經濟部 70.06.25經（70）⽔⼆五四

三○號函，75.12.26（75）經⽔司發第○五四號函所釋⽰，具有

拘束各機關之效⼒。原判決援引中央⽔利主管機關經濟部之函

釋，認定⾏⽔區即河道與法無違，俱⾒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等

語。

理 由

按當事⼈對於本院之判決，提起再審之訴，必須原判決具有⾏政

訴訟法第⼆⼗八條所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始得為之。⽽該條第⼀

款所謂「適⽤法規顯有錯誤」係指原判決所適⽤之法規與該案應

適⽤之現⾏法規相違背，或與解釋判例有所牴觸者⽽⾔，⾄於法

律上⾒解之歧異，再審原告對之縱有爭執，要難謂為適⽤法規顯

有錯誤⽽據為再審之理由。查系爭⼟地都市計畫原為⼯業區、混



合區，嗣經臺北市政府以 75.12.13 府⼯字第⼀三七九六四號公

告變更為⾏⽔區。再審原告機關以都市計畫⾏⽔區⼟地非屬公共

設施保留地，未准依⾏為時平均地權條例第⼗條有關公共設施保

留地規定補償。再審被告不服，提起⾏政訴訟，本院八⼗年度判

字第⼆○○六號判決以⾏⽔區劃設⽬的在於疏通洪⽔⽤，其為河

道⽤地之⼀部分，依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

定，屬公共設施⽤地，其徵收補償應有平均地權條例第⼗條規定

之適⽤，乃將本院八⼗年度判字第七六七號判決廢棄，並將再訴

願決定、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。再審原告機不服提起再審之

訴，本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四⼀五號判決以原判決所適⽤之法規

並無錯誤情形，再審原告機關縱主張系爭⼟地⾏⽔區並非都市計

畫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亦屬法律上⾒解之歧異，不得認係適⽤法規

有錯誤，遂將再審之訴駁回。茲再審原告機關復對之提起再審之

訴主張：都市計畫法所劃設之⾏⽔區、河道、與⽔利法所公告之

⾏⽔區、⽔道之法令依據不同，其劃設程序及徵收補償亦有不同

之法令規定，本案係依⽔利法及⼟地法之規定徵收，⽽鈞院將依

⽔利法公告之⾏⽔區、⽔道誤指為都市計畫法之⾏⽔區、河道，

復以⽔利法之規定，⽔道包括⾏⽔區，⽽推論都市計畫⾏⽔區屬

於都市計畫河道之⼀部分，係屬公共設施⽤地，顯與都市計畫法

第八條、第三⼗⼆條及第四⼗⼆條規定不合，原判決所適⽤之法

規顯有錯誤云云。惟查原告所主張者，仍屬法律上⾒解不同之範

疇，本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四⼀五判決維持八⼗年度判字第⼆

○○六號判決所持法律上之⾒解，要難認其所適⽤之法規與該案

應適⽤之現⾏法規相違背，或與解釋判例相牴觸，再審原告機關

仍執主張⾏⽔區非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提起再審之訴，揆諸⾸揭說

明，顯難認為有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再審之訴，顯無再審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三

⼗三條、⺠事訴訟法第五百零⼆條第⼆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


